
长信基金 B034

富安达基金 A05

富国基金 B044

广发基金 B036

华安基金 A16

华宝基金 B034

汇丰晋信基金 A16

惠升基金 B034

华泰保兴基金 A09

红塔红土基金 B038

华夏基金 B033

华夏基金 B034

嘉实基金 B039

交银施罗德基金 B016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

B045

诺安基金 B044

平安基金 A04

前海开源基金 B043

上投摩根基金 B042

申万菱信基金 B047

山西证券基金 B016

上银基金 A10

泰达宏利基金 A04

天治基金 A16

万家基金 A05

易方达基金 B039

银华基金 B045

银河基金 B043

圆信永丰基金 A10

中加基金 A10

招商基金 B039

中信保诚基金 A16

中信建投基金 B04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43

兴证证券资管 B036

688006 杭可科技 B028

688020 方邦股份 B056

688028 沃尔德 B036

688032 禾迈股份 B026

688049 炬芯科技 B052

688067 爱威科技 B024

688071 华依科技 B019

688089 嘉必优 B015

688139 海尔生物 B030

688169 石头科技 B052

688212 澳华内镜 B020

688223 晶科能源 B049

688228 开普云 B010

688234 天岳先进 B024

688236 春立医疗 B007

688260 昀冢科技 B026

688311 盟升电子 B042

688312 燕麦科技 B052

688317 之江生物 B022

688336 三生国健 B037

688355 明志科技 B024

688408 中信博 B015

688488 艾迪药业 B046

688508 芯朋微 B040

688518 联赢激光 B028

688538 和辉光电 B025

688597 煜邦电力 B027

688681 科汇股份 B011

688779 长远锂科 B031

688800 瑞可达 B021

招商安鼎平衡1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A08

国元元赢六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A10

博时基金 B051

长盛基金 B051

603278 大业股份 A11

603288 海天味业 B016

603328 依顿电子 B018

603363 傲农生物 A12

603363 傲农生物 A13

603363 傲农生物 A15

603363 傲农生物 A14

603363 傲农生物 A16

603439 贵州三力 B022

603489 八方股份 B002

603520 司太立 B025

603527 众源新材 B017

603551 奥普家居 B043

603567 珍宝岛 B020

603569 长久物流 B010

603668 天马科技 B017

603687 大胜达 B012

603713 密尔克卫 B024

603833 欧派家居 B013

603856 东宏股份 B009

603858 步长制药 B005

603871 嘉友国际 B022

603879 永悦科技 B029

603879 永悦科技 B051

603893 瑞芯微 B029

603908 牧高笛 B031

603909 合诚股份 B022

603956 威派格 B045

603982 泉峰汽车 B023

603991 至正股份 B015

603993 洛阳钼业 B009

605090 九丰能源 B031

605111 新洁能 B030

605162 新中港 B003

605168 三人行 B042

605196 华通线缆 B006

605198 德利股份 B023

605277 新亚电子 B028

605303 园林股份 B027

605368 蓝天燃气 B003

600626 申达股份 B026

600661 昂立教育 B037

600686 金龙汽车 B036

600711 盛屯矿业 B040

600722 金牛化工 B045

600724 宁波富达 B013

600732 爱旭股份 B023

600763 通策医疗 B019

600797 浙大网新 B003

600804 鹏博士 B021

600807 济南高新 B040

600810 神马股份 B005

600821 金开新能 B048

600887 伊利股份 B003

600905 三峡能源 B040

600956 新天绿能 B031

600961 株冶集团 A16

600979 广安爱众 B023

601028 玉龙股份 B037

601318 中国平安 B036

601377 兴业证券 B005

601519 大智慧 B002

601567 三星医疗 B016

601599 浙文影业 B043

601615 明阳智能 B018

601619 嘉泽新能 B004

601628 中国人寿 B004

601669 中国电建 B008

601778 晶科科技 B032

603011 合锻智能 B016

603029 天鹅股份 A09

603077 和邦生物 B021

603112 华翔股份 B031

603129 春风动力 B027

603132 金徽股份 A10

603133 碳元科技 B002

603158 腾龙股份 B013

603176 汇通集团 B019

603195 公牛集团 B023

603215 比依股份 A07

600107 美尔雅 B006

600116 三峡水利 B014

600132 重庆啤酒 B051

600139 ST西源 B027

600153 建发股份 B010

600155 华创阳安 B034

600162 香江控股 B009

600170 上海建工 B012

600185 格力地产 B042

600199 金种子酒 B038

600200 江苏吴中 B019

600211 西藏药业 B020

600219 南山铝业 B004

600221 *ST海航 B013

600275 *ST昌鱼 B034

600282 南钢股份 B004

600288 大恒科技 B009

600299 安迪苏 B024

600330 天通股份 B004

600353 旭光电子 B046

600359 新农开发 B037

600361 华联综超 B012

600380 健康元 B013

600382 st广珠 B004

600392 盛和资源 B018

600393 ST粤泰 B005

600409 三友化工 B007

600426 华鲁恒升 B004

600459 贵研铂业 B006

600460 士兰微 B005

600481 双良节能 B013

600505 西昌电力 B020

600518 ST康美 B009

600522 中天科技 B003

600549 厦门钨业 B013

600562 国睿科技 B050

600570 恒生电子 B001

600580 卧龙电驱 B024

600595 ST中孚 B046

600606 绿地控股 B045

002845 同兴达 B022

002846 英联股份 B027

002848 高斯贝尔 B023

002850 科达利 B026

002867 周大生 B017

002871 伟隆股份 B018

002878 元隆雅图 B028

002895 川恒股份 B015

002900 哈三联 B017

002907 华森制药 B020

002910 庄园牧场 B036

002932 明德生物 B021

002973 侨银股份 B052

002976 瑞玛精密 B041

002993 奥海科技 B034

003011 海象新材 B003

003031 中瓷电子 B024

003037 三和管桩 B018

003038 鑫铂股份 B003

300029 ST天龙 B018

300061 旗天科技 B038

300432 富临精工 B047

300463 迈克生物 B018

300568 星源材质 B014

300614 百川畅银 B030

300933 中辰股份 B014

300942 易瑞生物 B017

301003 江苏博云 B031

301043 绿岛风 B029

301155 海力风电 B010

301198 喜悦智行 B030

301200 大族数控 A09

301207 华兰疫苗 A09

301229 纽泰格 A09

600009 上海机场 B004

600039 四川路桥 B020

600055 万东医疗 B013

600062 华润双鹤 B027

600089 特变电工 B019

600096 云天化 B024

002472 双环传动 B046

002487 大金重工 B017

002497 雅化集团 B021

002533 金杯电工 B022

002537 海联金汇 B002

002565 顺灏股份 B038

002579 中京电子 B017

002584 西陇科学 B018

002620 瑞和股份 B028

002621 美吉姆 B037

002628 成都路桥 B025

002652 扬子新材 A10

002660 茂硕电源 B017

002666 德联集团 B051

002667 鞍重股份 B010

002668 ST奥马 B019

002671 龙泉股份 B027

002672 东江环保 B038

002676 顺威股份 B050

002682 龙洲股份 B026

002694 顾地科技 B006

002694 顾地科技 A09

002723 金莱特 B042

002726 龙大美食 B011

002749 国光股份 B022

002761 浙江建投 B039

002762 金发拉比 B002

002765 蓝黛科技 B046

002766 *ST索菱 B030

002777 久远银海 B038

002783 凯龙股份 B011

002803 吉宏股份 B023

002812 恩捷股份 B039

002813 路畅科技 B003

002815 崇达技术 B041

002822 中装建设 B041

002825 纳尔股份 B017

002832 比音勒芬 B040

002837 英维克 B020

002840 华统股份 B052

000887 中鼎股份 B030

000911 南宁糖业 B055

000917 电广传媒 B041

000933 神火股份 B002

000937 冀中能源 B047

000938 紫光股份 B046

000948 南天信息 A05

000949 新乡化纤 B012

000951 中国重汽 B009

000970 中科三环 A10

000993 闽东电力 B050

000999 华润三九 B004

001213 中铁特货 B007

001289 龙源电力 B017

001965 招商公路 B007

002047 宝鹰股份 B036

002082 万邦德 B002

002092 中泰化学 B019

002092 中泰化学 B054

002092 中泰化学 B053

002102 ST冠福 B002

002174 游族网络 B026

002212 天融信 B009

002230 科大讯飞 B034

002239 奥特佳 B037

002251 步步高 B007

002261 拓维信息 B034

002294 信立泰 B003

002298 中电兴发 B026

002302 西部建设 B038

002312 川发龙蟒 B018

002323 *ST雅博 A09

002331 皖通科技 B029

002351 漫步者 B025

002356 *ST赫美 B044

002381 双箭股份 A09

002404 嘉欣丝绸 A16

002431 棕榈股份 B029

002455 百川股份 B027

002459 晶澳科技 B018

000002 万科A B036

000009 中国宝安 B044

000012 南玻A A10

000016 深康佳A B009

000042 中洲控股 B012

000046 泛海控股 B005

000301 东方盛虹 B014

000409 云鼎科技 B014

000513 丽珠集团 B004

000517 荣安地产 B021

000533 顺钠股份 B009

000537 广宇发展 B039

000546 金圆股份 B018

000560 我爱我家 B035

000564 *ST大集 B047

000572 海马汽车 A03

000576 甘化科工 B002

000591 太阳能 B036

000611 ST天首 B015

000616 ST海投 B039

000638 *ST万方 B029

000671 阳光城 B037

000686 东北证券 B017

000718 苏宁环球 B040

000722 湖南发展 B005

000778 新兴铸管 B021

000786 北新建材 B038

000793 华闻集团 B041

000795 英洛华 B021

000800 一汽解放 B023

000802 ST北文 A09

000803 北清环能 B040

000809 铁岭新城 B028

000813 德展健康 A03

000821 京山轻机 B004

000831 五矿稀土 B011

000837 秦川机床 B022

000876 新希望 B006

000881 中广核技 B016

000886 海南高速 B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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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0� � � � � � �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2022-006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4日召开了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有关本次回购

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2年2月15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2

月1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

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302,879,298 20.72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7,576,431 14.89

3 蒋建圣 27,820,528 1.90

4 周林根 25,892,883 1.77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182,439 1.31

6 彭政纲 15,000,000 1.03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3,270,743 0.91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72,475 0.89

9 刘曙峰 12,134,409 0.83

10 陈鸿 12,009,025 0.82

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

致。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570� �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22-005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

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

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根据公司2021年11月9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

2021-053），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彭政纲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368%）。 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根据公司2021年12月

11日公告的《董事集中竞价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编号：2021-061），截至2021

年12月9日收盘，彭政纲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25,200股，减持

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70%。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根据公司2021年11月18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

2021-055），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蒋建圣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368%）。 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之日，上

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无明确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上述期间若公司相关股东实施股份减持，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

1、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情

形，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

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

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

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

险；

4、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将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

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5、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作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规定，公司于2022年2月14日召开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七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为了建立完善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助力公司的长远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

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规定，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4、回购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本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进行回购。 如发生下述情

况或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i）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

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ii）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

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i）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

日内；

（ii）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iii）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回购 A�股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0元/股（含），该

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

格将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

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6、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7、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80元/股的条件下，按照回购金额上限15000万元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7.5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1283%；按照回购金额下限10000

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25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0855%。

回购用途

拟回购资金总

额（万元）

按回购价格上限测

算回购数量（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

10000-15000 125-187.5

0.0855% -0.

1283%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

个月

具体回购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

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

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相应变化。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公司将严格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股东大会审议后，注销本次回购的未使用部分股

份，并就注销股份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律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8、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5000万元， 以回购价格上限80元/股进行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7.5万股，约占目前总股本的0.1283%，则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

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1） 若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则公司总股本不会发生变

化，预计回购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变动增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 1,875,000 1,875,000 0.13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461,560,480 100 -1,875,000 1,459,685,480 99.87

合计 1,461,560,480 100 - 1,461,560,480 100

（2）若回购股份未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导致全部被注销，预计回购

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变动增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 - 0 0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461,560,480 100 -1,875,000 1,459,685,480 100

合计 1,461,560,480 100 -1,875,000 1,459,685,480 100

9、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1,016,855.8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446,947.46万元，流动资产396,144.63万元，假设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

15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则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

重分别为1.48%、3.36%、3.79%，占比较低。

根据目前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管理层认为：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盈利

能力、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有利于充分调动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公司凝聚力和竞争力，维护公司

在资本市场的形象，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10、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

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

市场操纵的情况说明

2021年6月10日公司公告了《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2021-028），因个人资

金需求，官晓岚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383%）。 其中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自上述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2021年9月

14日公司公告了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编号：2021-044）， 截至

2021年9月13日收盘，官晓岚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5,000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54%。 官晓岚先生已向公司承诺，自2021年9月14日至其减持计划结

束日（2021年12月31日）将不进行减持操作，即提前结束减持计划。

根据公司2021年11月9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

2021-053），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彭政纲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368%）。 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根据公司2021年12

月11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编号：2021-061）， 截至

2021年12月9日收盘，彭政纲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25,200股，

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70%。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2021年11月18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

2021-055），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蒋建圣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368%）。 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之日，

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除董事长彭政纲先生、董事蒋建圣先生、高管官晓岚先生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份的情形，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11、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

询其在公司回购期间内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11月9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

2021-053），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彭政纲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368%）。 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根据公司2021年12

月11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编号：2021-061）， 截至

2021年12月9日收盘，彭政纲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25,200股，

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70%。截至本公告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2021年11月18日公告的 《董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编号：

2021-055），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蒋建圣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2,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368%）。 减持期间为自上述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之日，

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已分别向董监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并获得回复：截至本次董

事会决议日，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公

司披露回购方案后的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没有明确减持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拟实施股

票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2、回购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36个月内完成股份转让。 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

股份，本公司将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经股东大会审议后，注销本次回

购的未使用部分股份，并就注销股份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律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13、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

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

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4、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

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 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

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

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 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

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

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15、决议有效期

本次回购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16、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

情形，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

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

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用途，未使

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

险；

（4）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将存在因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

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5）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作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

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如出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 本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

见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维护投资者利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基于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为进一步完善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激励公司核心员工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利

于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3）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

于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5000万元（含），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股份方案具备必要性、

合理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相关事项。

三、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回购规则》《回购股份监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回购股份的实质条件；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履行了现阶

段所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资金来源符合《回购规则》《回购股份监管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披露情况

本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2月14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2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恒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6）。

2、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

专用账户。

持有人名称：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694467

3、信息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